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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範本」修正對照表 
106 年 4 月 6 日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三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 

    …… 

    二、計價方式： 

       …… 

       (二)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 

  2.建造費用，指經機關核定之工程採購底價金額

或評審委員會建議金額。但不包括規費、規

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理費、物價

指數調整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利費用、

法律費用、甲方所需工程管理費、承包商辦

理工程之各項利息、保險費及      （其他

除外費用；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建造費用如包括甲方收入性質之抵減項目、金

額（例如有價值之土方金額）該項金額：（未

勾選者以 a為準） 

□a.為除外費用。 

    □b.其他：__________。     

3.工程採購無底價且無評審委員會建議金額

者，建造費用以工程預算之百分之九十代

之。但仍須扣除第 2 子目不包括之費用及稅

捐等。 

第三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 

  …… 

    二、計價方式： 

      …… 

      (二)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 

  2.建造費用，指工程完成時之實際施工費用。但

不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

案管理費、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營業稅、

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費用、甲方所需工程

管理費、承包商辦理工程之各項利息、保險

費及      （其他除外費用；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 

    建造費用如包括甲方收入性質之抵減項目、金

額（例如有價值之土方金額）該項金額：（未

勾選者以 a為準） 

□a.為除外費用。 

    □b.其他：__________。         

3.工程決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十者，前子目

建造費用以底價之百分之八十代之。但仍須

扣除前子目不包括之費用及稅捐等。 

4.工程無底價且決標價低於評審委員會建議之

1.配合106年3月31日

工 程 企 字 第

10600092930號令修

正「機關委託技術服

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下稱技服辦

法）第29條規定，修

正第2款第2目第2子

目、刪除第3子目、

修正第4子目並將該

子目移列至第3子

目。 

2.第2款第2目第5子

目，移列至第4子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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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本目計算服務費用者，其工程於履約期間有

契約變更、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情形者，服務

費用得視實際情形協議增減之。          

      …… 

    …… 

金額之百分之八十，或無評審委員會建議之

金額時工程決標價低於工程預算之百分之八

十者，建造費用以工程預算之百分之八十代

之。但仍須扣除第 2 子目不包括之費用及稅

捐等。如決算金額高於預算金額之百分之八

十者，建造費用以決算費用金額計算。 

5.依本目計算服務費用者，其工程於履約期間有

契約變更、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情形者，服務

費用得視實際情形協議增減之。          

      …… 

    …… 

第四條 契約價金之調整   

  …… 

    九、如增加監造服務期間，不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

應依下列計算式增加監造服務費用（由甲方擇一

於招標時載明）﹕ 

 □甲：（超出『工程契約工期』之日數–因乙方因素

增加之日數）／工程契約工期之日數＊(監造

服務費)＊（增加期間監造人數／契約監造人

數） 

工程契約工期：指該監造各項工程契約所載明之

總工期。 

…… 

第四條 契約價金之調整 

    …… 

    九、如增加監造服務期間，不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

應依下列計算式增加監造服務費用（由甲方擇一

於招標時載明）﹕ 

□甲：（超出『工程契約工期』之日數–因乙方因素

增加之日數）／工程契約工期之日數＊(監造

服務費)＊（增加期間監造人數／契約監造人

數） 

工程契約工期：指該監造各項工程契約所載明之

總工期。 

監造服務費：以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其建

造費用之計算得以原工程契約價金

扣除第 3條第 2款第 2目第 2子目

配合106年3月31日技

服 辦 法 第 29 條 之 修

正，刪除第9款選項甲

之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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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包括費用。 

……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配合第 3

條第 1款契約價金結算方式勾選，並由甲方於招

標時參照本條附件載明給付條件） 

  …… 

十七、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依下列條件辦理付款：乙

方依契約約定之付款條件提出符合契約約定之

證明文件後，甲方應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

序後，通知乙方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乙方請

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付款；屬驗收付款者，於

驗收合格後，甲方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15 工

作天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

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十八、甲方辦理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乙方有文件

不符、不足或有疑義而需補正或澄清者，甲方應

ㄧ次通知澄清或補正，不得分次辦理。其審核及

付款期限，自資料澄清或補正之次日重新起算；

甲方並應先就無爭議且可單獨計價之部分辦理

付款。 

十九、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有延遲付款之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法之給付（配合第 3條

第 1款契約價金結算方式勾選，並由甲方於招標

時參照本條附件載明給付條件） 

  …… 

十七、乙方設計完成，如工程未招標或招標不成功

時，甲方因故終止契約，建造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且須扣除第 3條第 2款第 2目第 2子目但書所列

項目費用： 

（一） 工程底價已核定：以該工程原預計招標日期

前 6個月（不包含原預計招標日期當月份）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統計之公共工程決

標狀況統計表之決標金額與底價之比值（底

價標比），乘以該工程底價金額。 

（二） 底價未核定之工程：以該工程原預計招標日

期前 6 個月（不包含原預計招標日期當月

份）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統計之公共工程

決標狀況統計表之決標金額與預算之比值

（預算標比），乘以該工程預算金額。 

十八、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依下列條件辦理付款：乙

1.第1款酌修文字。 

2.配合106年3月31日

技服辦法第29條之

修正，刪除第17款，

並將第18款至第20

款移列第17款至第

19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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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乙方投訴對象： 

（一） 甲方之政風單位； 

（二） 甲方之上級機關； 

（三） 法務部廉政署； 

（四） 採購稽核小組； 

（五） 採購法主管機關； 

（六） 行政院主計總處。(延遲付款之原因與主計人

員有關者)。 

 

方依契約約定之付款條件提出符合契約約定之證

明文件後，甲方應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序

後，通知乙方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乙方請款

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付款；屬驗收付款者，於驗收

合格後，甲方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

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

核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十九、甲方辦理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乙方有文件

不符、不足或有疑義而需補正或澄清者，甲方應

ㄧ次通知澄清或補正，不得分次辦理。其審核及

付款期限，自資料澄清或補正之次日重新起算；

甲方並應先就無爭議且可單獨計價之部分辦理付

款。 

二十、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有延遲付款之

情形，乙方投訴對象： 

（一） 甲方之政風單位； 

（二） 甲方之上級機關； 

（三） 法務部廉政署； 

（四） 採購稽核小組； 

（五） 採購法主管機關； 

（六） 行政院主計總處。(延遲付款之原因與主計人

員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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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履約管理 

    …… 

    十七、其他 

        …… 

       （七）工程有土石方出土達 3千立方公尺以上或需

土達 5 千立方公尺以上者，乙方應就圖樣及

書表內有關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理

建議提出完整詳細之說明，送甲方審查（該

說明書內容之提送及應用如附件）。 

        …… 

    …… 

第八條 履約管理 

    …… 

    十七、其他 

        …… 

       （七）工程有土石方出土達 5千立方公尺以上或需

土達 2 萬立方公尺以上且符合計畫總工程預

算達 1 億元以上或單一工程標案預算達 2 千

萬元以上情形之一者，乙方應就圖樣及書表

內有關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理建議

提出完整詳細之說明，送甲方審查（該說明

書內容之提送及應用如附件）。 

        …… 

    …… 

配合內政部105年12月

7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50816475 號函修正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

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

方交換利用作業要點」

第4點，修正第17款第7

目。 

第 5 條附件 1  建築工程適用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 

   ……   

  （二）其他各期 

       1. 規劃設計服務費部分： 

（1）規劃    (5%) 

（2）基本設計(10%) 

（3）細部設計(20%) 

（4）工程案決標(5%) 

（5）工程驗收後(5%) 

            …… 

         …… 

    （三）如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用以計算服務

費用之建造費用，於建造工程決標前，暫以工

程預算金額代之。因暫代而溢付者，應予扣回。

第 5 條附件 1  建築工程適用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法之給付 

   ……   

  （二）其他各期 

       1. 規劃設計服務費部分： 

a 規劃    (5%) 

b 基本設計(10%) 

c 細部設計(20%) 

d 工程案決標(5%) 

e 工程驗收後(5%) 

…… 

         …… 

    （三）如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用以計算服務

費用之建造費用，於建造工程決標前，暫以工

程預算金額代之；於建造工程決標後，暫以工

1. 第1點序文酌修文

字。 

2. 依行政院「公文書

橫式書寫數字使用

原則」修正第1點第

2款第1目之各子目

編號。 

3. 配合106年3月31日

技服辦法第29條之

修正，修正第1點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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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決標金額代之；於建造工程完成時，建造費

用以第 3條第 2款第 2目第 2子目計算。因暫

代而溢付者，應予扣回。 

     …… 

第 5 條附件 2  建築工程以外各類工程適用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 

（一）設計服務費部分 

1. 第一期﹕簽約時，乙方提送服務實施計畫書

或說明，經甲方核可後，給付契約價金之百

分之十。 

2. 其他各期 

（1）設計原則及草案(5%) 

（2）基本設計(30%) 

（3）細部設計(30%) 

（4）工程案決標(10%) 

（5）工程竣工後(15%) 

     …… 

    （三）如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用以計算服務

費用之建造費用，於建造工程決標前，暫以工

程預算金額代之。因暫代而溢付者，應予扣回。

     …… 

   

第 5 條附件 2  建築工程以外各類工程適用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法之給付 

（一）設計服務費部分 

7. 第一期﹕簽約時，乙方提送服務實施計畫書

或說明，經甲方核可後，給付契約價金之百

分之十。 

8. 其他各期 

a 設計原則及草案(5%) 

b 基本設計(30%) 

c 細部設計(30%) 

d 工程案決標(10%) 

   e 工程竣工後(15%) 

     …… 

    （三）如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用以計算服務

費用之建造費用，於建造工程決標前，暫以工

程預算金額代之；於建造工程決標後，暫以工

程決標金額代之；於建造工程完成時，建造費

用以第 3條第 2款第 2目第 2子目計算。因暫

代而溢付者，應予扣回。 

     …… 

1. 第1點序文酌修文

字。 

2. 依行政院「公文書

橫式書寫數字使用

原則」修正第1點第

1款之各目、各子目

編號。 

3. 配合106年3月31日

技服辦法第29條之

修正，修正第1點第

3款。 

第 8 條附件 

  「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理建議說明書」補充規定 

…… 

二、【適用條件】 

第 8 條附件 

  「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理建議說明書」補充規定 

…… 

二、【適用條件】 

配合內政部105年12月

7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50816475 號函修正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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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委託規劃設計時，應於技術服務招標文件規定：

土石方出土達3千立方公尺以上或需土達5千立方公

尺以上者，規劃設計單位提送機關審查之成果應包含

本說明書所載事項。 

機關委託規劃設計時，應於技術服務招標文件規定：

計畫總工程預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或單一工程標案

預算達新臺幣 2千萬元以上，且有土石方出土達 5千

立方公尺以上或需土達 2萬立方公尺以上者，規劃設

計單位提送機關審查之成果應包含本說明書所載事

項。 

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

方交換利用作業要點」

第4點，修正第2點。 

 


